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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文件

国市监特设发〔2024〕28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
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

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有

关单位：

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—2023，以下称新

版检规）和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 T7008—2023，以下称检测规

则）已由市场监管总局 2023年第 14号公告发布，于 2023年 4月 2日

起施行，过渡期为 1年。为确保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更好实施，结合

过渡期内各地工作进展情况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促进检测工作顺利实施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的贯彻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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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充分调动电梯使用、生产单位积极性，鼓励电梯使用、维保单位

开展自行检测，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一）规范检测准入条件。

满足检测规则第 2. 2 条要求的检测单位，即可从事电梯自行

检测工作，不得新增任何限制条件或设置任何事前审批环节。按

照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》（TSG Z7001—2004）核准的

具有电梯定期检验 TD1 资质的甲类综合检验机构，在 2025 年 12

月 31 日前可从事电梯检测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免征地区或单位检测主体。

对于免征特种设备检验费用的地区或单位，电梯使用单位满

足检测规则的条件即可开展自行检测，也可委托向其提供电梯维

护保养服务的单位或者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测、检验机构开展；检

验机构可以同时承担电梯检验和电梯检测工作，但不得以任何形

式收取检测费用。

（三）推进电梯检测数据联通。

检测单位要按照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求，及时传递、报告或者

公示电梯自行检测信息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应用电梯等特

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，为检测单位传递、报告自行检测信息提供便

利，确保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调整有序平稳过渡。

（四）强化检测结果应用。

电梯自行检测工作由维保单位承担的，如果自行检测项目及

其内容能够覆盖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（TSG T5002—2017）中第五

条第（九）项所述的年度自行检查项目及其内容，维保单位可不再

单独进行本年度的自行检查工作。电梯变更使用单位时，原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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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（或产权单位）可以持上一年度的电梯自行检测报告办理。

二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保障检验检测工作质量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深入推进电梯安全筑底行动，加强对检

验机构、检测单位和检验、检测行为的监督检查，提高检验、检测工

作质量。

（一）强化退出机制。

对违反法律法规、不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验、检测的，依

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，积极营造依法施检、

公平公正的电梯检验检测行业氛围。

（二）提升合规管理水平。

督促检验机构完善管理制度，优化内部工作流程，主动公示检

验程序和收费标准，建立客户回访制度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

效能和满意度。

（三）严厉查处超期不检测行为。

检查发现到期不检测的电梯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第十五条相关规定，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，

逾期不予整改的，依据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）第三十六条进行处理。

三、细化具体实施要求，提升检验检测规则可操作性

（一）规范检验检测工作程序。

1. 落实音像记录要求。对于新版检规中要求进行音像记录

的试验项目，检验机构及人员应当保证其记录内容的唯一性、完整

性和可追溯性。对于检验的全过程进行不间断视频和音频记录

的，则无需再对相关试验项目单独进行音像记录。同时，检验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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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做好音像记录的存储和管理工作。对于使用场所涉密或者其

他不宜进行音像记录的，使用单位应当向检验机构出具书面说明，

经检验机构确认后，检验人员可以不对相应的试验过程进行音像

记录。

2. 换发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检验机构应当依据新版检规

和检测规则，出具或换发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（式样见附件），且

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。如在检验（检测）周期内，使用单位

更换电梯维保单位的，使用单位应当凭《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

明》和相应的维保合同原件，到最近一次实施检验的检验机构换取

标志。

3. 明确检验检测实施月份。对于未按新版检规检验过的电

梯，经与使用单位沟通确认，可以将最近一次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

的“下次检验日期”所在的月份作为后期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的实

施月份。

（二）规范检验检测技术要求。

1. 关于驱动主机停止装置与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。如未

按照新版检规进行过监督检验的，有机房电梯的驱动主机停止装

置、电梯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监测功能在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

时，可以不做要求。

2. 关于轿厢内铭牌及标识。载货电梯（含改造后的）轿厢内

铭牌上不标注乘客人数，其他信息按照新版检规中第 A1. 2. 6. 7 条

第（1）项的要求标注。

3. 关于应急救援试验。在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时，可以在空

载工况下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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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关于新装电梯带载检验项目。电梯制造单位应当强化安

装质量控制，加强安装过程的监控或指导，依法做好相关校验和调

试，确保在安装竣工自检时，限速器—安全钳联动试验、曳引能力

试验、制动性能试验、制停距离试验、附加制动器试验等项目有效

实施。检验机构开展上述带载检验项目，要与施工单位安装竣工

自检合并进行。

5. 关于 125％额定载重量制动试验年份。检验机构、检测单

位应以最近一次试验所在年份为基准，确定后续进行该试验的年

份，每 6年进行一次。

6. 关于阻挡装置。相邻平行布置并且共用外盖板的宽度大

于 125mm 的自动扶梯或者自动人行道应设置符合要求的阻挡

装置。

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。

附件：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式样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4 年 3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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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4年 3 月 18日印发




